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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特性分类鉴别报告委托单 

报告编号 No.： JD202109CQ7A 产品编号： P092962 受理人： 周雪微 

1. 业务需求（打★栏必须填写） ： 

★业务类型 

TDG分类报告
        

常规周期：3工作日
 

加急  2工作日:+50%
      

1工作日:+100%
 

TDG+GHS分类报告
 

常规周期：3工作日
 

加急  2工作日:+50%
      

1工作日:+100%
 

注意事项 不选默认TDG分类报告，默认常规周期，如需加急，必须同时勾选加急和对应周期，否则默认为常规周期，仅有中文报告。 

2. 申请单位信息（打★栏必须填写） ： 

★委托单位 常州合规思远产品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委托单位地址 常州市新北区太湖东路9号D座1205室 

★联系人 周雪微 E-mail  

★联系电话 18932392503 QQ号 800180306 

★供应商 常州合规思远产品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报告及发票邮寄信息

（自取可不填） 

收件人 周雪微 手机 18932392503 

地址 常州市新北区太湖东路9号D座1205室 

★开具发票 专用发票（6%）
   

普通发票（6%）
  

电子普票（6%）
 不选默认专用发票，需提供开票资料 

报告及发票是否邮寄 是
    

否（自取）
 不选默认邮寄 

开票资料 

单位名称（全称）： 常州合规思远产品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单位税务登记证号码： 91320411398384998G 

单位地址： 常州市新北区太湖东路9号4幢1205室 

电话： 0519-85150306 

开户银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新北支行 

银行帐号： 4650 6514 5680 

3. 申请货物信息（打★栏必须填写）：（油漆、树脂等产品必须添加货物型号） 

★货物中文名称 泡沫洗手液 货物英文名称 
Hand 

SanitizerFoam 

货物型号 

（该项会加到产品名称后面）  
T07 

★运输过程中性状 

（颜色+状态） 

液体
 

固体
 

熔融
 

气体:压缩
 

气体:液化
 

气体:冷冻液

化  
气体:溶解

 
气体:吸附

 
气雾剂

 

请描述颜色和状态：无色透明液体 

国家/地区 
进口

进口国：                               
出口

出口国：                            

货物用途  

检验样品 有样
    

无样（须提供无样声明）
 样品处置 本中心默认样品不索回 

检验依据 

联合国《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规章范本》 

联合国《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 

《危险化学品目录》(2015版) 
备注： 

4. 货物成分信息（打★栏必须填写 ） 

★CAS号码 ★成分中文名称 ★含量（%） 填写说明 

批注 [雪微1]: 业务类型须准确勾选，一旦正式受理不支

持修改 

批注 [雪微2]: 委托单位以及供应商名称请确认好，不要

出现错别字，多字少字等情况，一旦受理，不支持修

改。 

批注 [雪微3]: 不选默认专用发票 

批注 [雪微4]: 如需开票请提供开票资料，如不开票可以

填写 

批注 [雪微5]: 产品名称须和报关名称保持一致，一旦受

理，不支持修改。 

批注 [雪微6]: 如有规格型号须准确填写，多个型号须分

别委托。 

批注 [雪微7]: 产品性状须准确描述颜色和状态，气体需

要勾选对应的包装方式 

批注 [雪微8]: 1)成分含量总和须提供接近100%，含量

为范围的，上下范围不超过10%。由于所填写的成分信

息有误，而导致的一切后果由申请单位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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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32-18-5 水 99 1) 名称、含量、 CAS号填写完整； 

2) 含量总和需接近100%； 

3) 含量为范围的，上下范围不超过10%； 

4) 含量保密则报告不出现具体组分含量； 

5) 由于所填写的成分信息有误，而导致的一切后果

由申请单位负责。 

6) 组分较多时，可另加附页按以上格式列出。 

139-07-1 十二烷基二甲基苄基氯化铵 0.84 

85409-23-0 （C12-14）烷基二甲基乙基苄基氯化铵 0.06 

13235-36-4 EDTA-4Na 0.05 

7173-51-5 双癸基二甲基氯化铵 0.05 

5. 产品的整体物理、化学、毒性数据 

pH值  闪点（℃，闭杯）  沸点（℃）  

凝固点（℃）  粘度  其他  

6. 产品运输信息： 

运输方式 海运
   

公路
   

空运
   

铁路
 危险类别  

包装类别 Ⅰ
         

Ⅱ
         

Ⅲ
        

不适用 未确认
 联合国编号  

7. 收样单位信息： 

收样单位 国家民用爆破器材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南京理工大学化学材料测试中心) 

收样详细信息 

收件人：陈雁北 

电话：18626429351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光华路129-3号南理工科技园A2座603室 南京理工大学化学材料测试中心 

8. ★信息符合性声明：（必须盖章/签字） 

 

1. 本委托协议书的扫描件、复印件、及经邮件确认的电子稿均有效。若委托单位自送样品，检验单位仅对来样负责，由于领域样品的特殊性，合

同评审时客服人员实际不对样品进行确认，最终确认结果以检验原始记录中的样品描述为准，检验结果仅反映对该样品的评价，检验结果的使

用所产生的直接或间接损失，检验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2. 对送检样品中包含的任何已知的或潜在的危害，如放射性、有毒或爆炸性的样品，委托单位应事先声明，否则后果由委托单位负责。 

3. 检验单位在规定的检验周期内出具检验报告，委托单位在样品送达三个工作日内支付检验费用。 

4. 本中心仅对检验样品的鉴别结果负责。若检验单位因技术水平或检验设备等原因造成无法及时、准确地完成检验项目，检验单位应及时通知委

托单位，委托单位有权要求退还检验费，委托协议自动终止，检验单位不再承担其它违约责任。 

5. 检验单位对委托单位的资料或信息负保密责任。 

6. 委托单位对样品及资料的真实性负责,保证所提供以上品名的申请表内容、MSDS的结果和成分信息等资料真实有效，没有瞒报、漏报。如有任

何虚假信息，委托单位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7. 委托单位办理委托手续前已经仔细阅读送检须知和委托检验协议附加条款，委托方盖章、签字或通过邮件等电子方式确认了本协议的电子稿，

视为完全理解和接受上述条款。 

8. 双方同意按以上条款执行，签字生效。未经双方同意不得单方面更改，若一方需要更改，需经双方协商一致并做出书面说明，作为本协议的补

充件。 
 

委托方(盖章/签字) 

客服联系方式 

电话：0519-85150301；85150306； 85150307 

客服：王   燕，13401381127（微信同号） 

陈雁北，18626429351 

企业QQ：800180306 (点击“加好友”，输入QQ号检索即可)  

邮箱：jd@hgmsds.com 

发邮件时请务必在标题中注明申请单位名称，以便我们及时处理。  

 

批注 [雪微9]: 所填写数据仅作为参考，最终须以试验结

果为准。 

批注 [雪微10]: 所填写信息仅作为参考，最终须以技术

人员鉴定结果为准。 

mailto:jd@hgmsds.com

